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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331号

申 请 人：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人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周人社监察罚决字〔2024〕XX号劳动保障

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

于 2024年 6月 20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人社监察罚决字

〔2024〕XX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确认该行政

行为违法。

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法律及事实

依据。案涉工地存在层层转包行为。川汇区人民法院（2023）

豫 1602民初 XX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周口市某某路东延（某某

道-某某道）工程的总承包单位是湖北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该

公司以劳务分包名义分包给河南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某某

公司又分包给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工程转包给王某某，王某某是该部分工程

的施工负责人。被申请人作出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所提到的易某某等 4人系王某某招聘，为其提供劳务，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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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王某某在承包工程后对外招聘、签订合同

等均是以个人名义，申请人既不是用人单位，也不存在允许王

某某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的情况。因此，被申请人的行政处

理决定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2.被申请人送达程序违法，申请

人未收到行政处理决定书。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第

一款及《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行政文书送达方式的

选择是有位阶的。原则上按照第一位阶直接送达、留置送达、

电子送达进行，只有在不满足第一位阶的条件下，才能适用第

二位阶邮寄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其次才是第三位阶公

告送达。申请人一直未收到本案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被申请人

在不满足第二位阶的送达方式的情况下采用邮寄方式送达行政

文书程序违法。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法律及事

实依据，程序违法，应当依法撤销或者确认违法。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认定实清楚，证据确

凿。2024年 1月 26日，被申请人接到某某路东延项目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投诉后，立即开展调查。经查，该项目总包单位为湖

北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分包单位为河南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该公司将项目违法分包给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工地实

际负责人为王某某。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人李某及王某

某笔录证实，王某某借用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资质承包该项

目，易某某等投诉人为王某某招用工人，投诉人提供的加章工

资表为该公司出具，工资表显示拖欠易某某 XX元、苗某某 XX

元、孟某某 XX元、马某某 XX元。综合工人提供的欠条、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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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记录及工人、李某、王某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被申请人认

定该公司拖欠工资事实成立。2024年 3月 7日，被申请人向该

公司下达监察令字（2024）第 XX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

令书，要求该公司依法核算并足额支付工资，申请人逾期未执

行指令书内容，违反《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项的规定，被申请人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

十条规定，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2.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程

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申请人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被申请人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于 2024年 1月 30

日对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下达了周人社监询通字（2024）第

XX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2024年 3月 7日下达周

人社监察令字（2024）第 XX 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

书，2024年 4月 16日下达周人社监察罚先告字（2024）第 XX

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4年 4月 XX日下达周人社监察罚

决字（2024）第 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上文书均已有效送

达。3.答复人作出的处罚内容适当。2024年 3月 7日，被申请

人向申请人下达监察令字（2024）第 XX号，要求该公司依法

核算并足额支付工资，指令书到期未执行指令书内容。2024年

4月 XX日，被申请人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及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标准（2021 年

版）》规定，对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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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司员工李某到劳动保障监察支队配合案件调查，出具有授

权委托书，李某签有送达地址确认书，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按照

提供地址邮寄执法文书，执法文书均已有效送达。综上，请求

复议机关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经审理查明：1.周口市某某路东延（某某道-某某道）工程

总承包单位是湖北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承接工程后以

劳务分包名义分包给河南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两公司没有

签订书面合同）。2020年 6月 12日，河南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甲方）与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周口市某

某路东延（某某道-某某道）工程道路工程劳务合同》，以劳务

分包名义分包给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2日，

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与王某某（乙方）就周口市某

某路（某某道-某某道）工程签订《项目部管理目标责任书》，

约定工程承包人为王某某。后王某某雇佣易某某、苗某某、孟

某某、马某某为其提供劳务。2.2024年 1月 26日，易某某、苗

某某 4人向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称周口

市某某路东延（某某道-某某道）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并提供

盖有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的工人工资表及欠付工资证明

等证据材料，同日，被申请人对投诉人分别进行询问，易某某

称欠付工资 XX元、苗某某称欠付工资 XX元、孟某某称欠付

工资 XX元、马某某称欠付工资 XX元。2024年 1月 30日，周

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王某某及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李某进行询问，并向申请人代理人李某送达周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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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询通字〔2024〕第 XX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

同日，被申请人对易某某、苗某某 4 人投诉事项予以立案调

查。2024年 3月 7日，被申请人作出周人社监察令字〔2024〕

第 XX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并邮寄送达申请人，责

令申请人自收到该文书之日起五日内依法足额发放拖欠的农民

工工资，并告知申请人逾期拒不履行限期整改指令的，将依法

作出行政处理。申请人逾期未执行指令内容。2024 年 4月 16

日，被申请人作出周人社监察罚先告字〔2024〕第 XX号劳动

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邮寄送达申请人，告知申请人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及陈述申辩权利。2024年 4月 19日，申请人

提交申辩意见。2024年 4月 24日，被申请人作出申辩意见答复

书，对申请人申辩意见作出答复并邮寄送达申请人。2024年 4

月 XX日，经审批，被申请人作出周人社监察罚决字〔2024〕

第 XX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对申请人罚款

9000元的行政处罚。申请人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本机关提出

行政复议。

另查明：王某某是借用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分包

案涉项目。在询问笔录中，王某某承认易某某、苗某某 4人提

供的盖有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印章的工资表所列的工资数额

为未发工资。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7月 19日通过电话听取

申请人委托人李某意见，申请人意见与行政复议申 请书所阐述

理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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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工人工资表 11份；2.劳动保

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 7份；3.欠付工资证明、聊天记录、账户

对账单及收条等材料 8张；4.授权委托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5.

（2023）豫 1602民初 XX号民事判决书；6.周人社监察询通字

〔2024〕第 XX号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7.周人社监

察令字〔2024〕第 XX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及送达

回证；8.案件调查终结报告；9.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罚（处罚）

事先告知审批表；10.周人社监察罚先告字〔2024〕第 XX号劳

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11.申辩意见；12.

申辩意见答复书及送达回证；13.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处罚（处

罚）决定审批表；14.周人社监察罚决字〔2024〕第 XX号劳动

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本机关认为：首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允许个人、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或者

未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以用人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导致拖欠

所招用农民工工资的，由用人单位清偿，并可以依法进行追

偿。本案中，申请人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人李某及王某

某询问笔录可以印证，申请人河南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对王某某

借用其资质分包周口市某某路东延（某某道-某某道）工程是认

可的，且王某某作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负责人，拖欠易某某

XX元、苗某某 XX元、孟某某 XX元、马某某 XX元农民工工

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申请人应当对王某某拖欠的农民工

工资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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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对有

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 2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在查明事实后向申请人送达了周人社监察令字

〔2024〕第 XX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申请人未在

指定期限内履行整改指令书内容。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拒不改

正的行为作出处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

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

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周人社

监察罚决字〔2024〕第 XX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8月 6日

抄告：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